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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2021）浙1081民初11653号
曾家肥：本院受理原告温岭市和乐包装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
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四十分
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910号

梁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梁龙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
49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梁龙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42792.72元及
截至2021年6月16日的利息4156.25元、违约金
1385.47元，并支付自2021年6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上述利
息、费用总和以月利率2%计算所得金额为限）。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610元，由被告梁龙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27破3号

2021年8月19日，本院根据谢平辉的申请，裁定受理
浙江海风互娱文化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浙江
海风互娱文化有限公司仅向管理人提供了公章、营业
执照〈正本)，并未将相关财务账册、文件材料移交给管
理人,现公司名下亦无任何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浙江海风互娱文化有限公司无

力清偿破产费用，亦无财产可供分配，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1年11月25日裁定宣告浙江海风互娱
文化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海风互娱文化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2728号

浙江中效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德清土石方
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志军、浙江中效建设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825民初2728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2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龙游县
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1年12月9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77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6-8815589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12月9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1】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人民币

借款人名称

浙江保鑫玩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3600

3600

欠息

1921.758137

1921.758137

基准日

2020年11月21日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保鑫玩具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普隆发制品有限公司、刘庆喜、范石坤、范爱英、刘绍东、刘图社、胡玉韬

抵（质）押物

浙江保鑫玩具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龙潭路607号的厂房与土地使用权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众盛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 浙 江 众 盛 祥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的《债 权 转 让 协 议》（编 号 为 01TX-
PZ-A-2020006-6），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众盛祥有限公司。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浙江众盛祥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众盛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众盛祥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台信资产联系电话：0576-81855576，林先生
众盛祥联系电话：13357628353，管先生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众盛祥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12月9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众盛祥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台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宁波汇龙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汇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截至2021年11月30日）

0.00

16,500,000.00

16,500,000.00

欠息（截至2021年10月30日）

7,948,403.45

4,175,049.43

12,123,452.88

担保人

/

宁波健鹰针织有限公司、宁波汇龙泵业有限公司

法律文书

（2017）浙0225民初6613号

（2017）浙0225民初6614号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温州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温州腾安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
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温州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

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836723、15888264312
特此公告。 温州腾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2月9日

债务人及担保人

温州市名欧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万林鞋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海顺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市鑫瓯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哈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大马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瑞安市耐特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

瑞安市繁荣机械有限公司

贷款合同编号

90172014280183、90172014280418、90172014280433、90172015280017、

90172015280037、90172015280051、90172015280073、

CD90172014880304、CD90172015880024、CD90172015880027

90092013280486、90092013280709、90092013281105、90092014280258

2012年瑞安字1196号、2012年瑞安字1250号、2012年瑞安字1251号

2012年城西字0545号、2012年城西字0571号、2012年城西字1026号、

2012年城西字1130号、2012年城西字1344号

2012年城西字1223号、2012年城西字1180号、2012年城西字0958号、

2012年城西字1172号、2012年城西字1221号

2012年（市中）字0315号、2012年（市中）字0323号、2013年（市中）字

0041号

2013年（瑞安）字2057号、2013年（瑞安）字2129号、2013年（瑞安）字

1910号、

2014年（瑞安）字1914号、2014年（瑞安）字1916号、2014年（瑞安）字1918号

债权本金

43529812.68元

2035373.89元

9471737.18元

28699998.92元

1227875.01元和2228423.71美元

13800000.00元

4489759.77元

277100.00元

利息

22637887.95元

11573018.20元

16819719.43元

29156692.57元

762455.75元和414894.97美元

8435445.24元

3836958.76元

6859712.18元

本息合计

66167700.63元

13608392.09元

26291456.61元

57856691.49元

1990330.76元和2643318.68美元

22235445.24元

8326718.53元

7136812.18元

担保人

保证人：张万熔、李晓微 抵押人：张万熔、李晓微

保证人：瑞安市五心纸业有限公司、瑞安市宏泰冷冻有限公司、瑞安市天健鞋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温州市鑫瓯电子有限公司、江苏海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孙海燕、孙顺海、叶桂

保证人：浙江华联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海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孙顺

海、叶桂

保证人：温州皓盛服饰有限公司、缪文堍、陈柱芬、王建平、胡琼琳 抵押人：王

建平、胡琼琳

保证人：温州豪丰展览有限公司、张小群、周叶荻芳（ZHOU YE DI FANG) 抵

押人：温州豪来迪工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瑞安市耐迪特汽摩配有限公司、浙江永基伟业汽摩部件有限公司（曾

用名为瑞安市永基伟业汽摩部件有限公司）、浙江宏泰车业配件有限公司、侯

燕青、赵裕明

保证人：戴世娒、林黄妹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3.上述债权的利息计算至2021年6月3日，债权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
4、上述债权涉及代垫费用131511元，该款项将随上述债权一并转让。

张黎华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张黎华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
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张黎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
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黎华履行相关义务。

张黎华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
向张黎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957787980、0571-87689526
特此公告。 张黎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2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21年6月30日，
本金、利息等数据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内部数据，实际金额以依
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
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或法院判决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温州顺威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顺威纸业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

本金

71,496,887.39

21,996,909.75

93,493,797.14

利息

60941067.27

20096114.16

81,037,181.43

利息计算基准日

2021年6月30日

2021年6月30日

担保人

温州顺威包装有限公司、温州市展升眼镜有限公司、徐飞朋、胡胜克

温州市益奇鞋业有限公司、温州伊斯利鞋业有限公司、大东集团有限公司、徐飞朋、胡胜克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恒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联系电话：0579-8523307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中凯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恒星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巨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公司

浙江振涯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家德家居有限公司

杭州伟艺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鑫星橡胶有限公司

杭州嘉雷线缆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7]月[31]日）

本金

14789070.00

42000000.00

27900000.00

29521204.65

19290419.17

5000000.00

4026660.15

16220664.12

5000000.00

163748018.09

欠息

1888983.63

6142923.65

6695848.18

25075874.10

14785771.62

1702062.70

4991615.98

12977411.10

2439367.95

76699858.91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67771.00

0

0

0

0

85795.00

0

0

0

153566.00

抵押、担保人

抵押：上海市安化路271-279号（单）底层的房产 担保：东阳市裕之华箱包有限公司、史菊茹、吕岩高、卢裕明、马月芳、马文进

绍兴飞亚印染有限公司、浙江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国祥、陈调凤、张铮、裘建荣、浙江巨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软箱有限公司

浙江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张国祥、陈调凤

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詹伟建保证，其中1750万敞口追加浙江友谊特种钢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越王纺织有限公司、绍兴振湖酒业有限公司、绍兴兴惠纺织有限公司、钱木根、赵小凤

龙游均和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真心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宋金荣、王金香、朱航军

浙江建杰聚合物有限公司、杭州新艺服装有限公司、杭州德怡服装有限公司、董仲权、陈祎、韩剑、何玉

浙江天宇灯饰有限公司、青岛叁陆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余启泉、梁爱芳

杭州顺达塑胶有限公司、何仁、叶萍英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7月3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杭州市上城区地方志学会经会员代表大
会表决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
权债务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清算组电话：87827869。

杭州市上城区地方志学会
2021年12月9日

通知债权债务人申报债权债务的注销公告


